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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貴局函詢本市公辦第15期市地重劃區開發作業是否需

辦理水土保持計畫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06年11月10日9點47分電話紀錄及貴局106年11

月9日中市地劃一字第1060041201號函。

二、經查旨揭土地：公一公園用地、公兒14、公兒15、部分機

5及道路用地，地段號如本函附件一，非屬劃定公告之山

坡地範圍內，依規無須辦理水土保持計畫。

三、有關基地是否屬已公告之本市山坡地範圍內，得逕至山坡

地資訊查詢系統（http://www.wrbeoc.taichung.gov.tw/

slide/）查詢並下載列印查詢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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